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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一、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收到

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肖立先生发来的《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参与司法拍卖方式取得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袁明先生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23,107,0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50%。 

根据《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丁肖立于2024年10月22日通过网拍竞得

123,107,038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2024年11月29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4）

粤03执279号之八十二，裁定袁明持有的上市公司123,107,038股股票归丁肖立所

有。 

本次权益变动前，丁肖立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一致行动人陈钦惠持

有上市公司3,837,7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0.5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123,107,038股股份，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6.50%，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26,944,73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7.02%，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5日 


